附件2
南平市无线电管理局2025年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服务项目采购内容及要求
一、项目概况
1、2017年，工信部先后印发了《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规定（试行）〉的通知》《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的通知》，通过选择第三方机构对这些在用设施进行测试验证，对于了解设施的现状，为无线电管理工作提供有效可靠的数据支撑，为行政处罚工作提供有力证据具有重要的意义。
2、本项目拟通过书面询价选择有能力、专业、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完成对我市无线电监测技术设施中的3个在用固定监测站和2套便携监测设备进行测试验证，进一步推进我市无线电技术设施的技术保障，更准确地完成无线电管理工作的日常监测。
[bookmark: _Hlk143530032]3、报价要求：本项目实行总承包报价，最低价中标；包含本项目所有服务内容、所需专用工具、税金等各种费用和其他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
二、技术和服务要求
1.总体要求
负责完成南平市无线电管理局指定的监测设施的测试验证工作，本次需要进行测试验证的在用无线电监测设施具体如下：
	序号
	设 施 名 称
	频率范围
	测试方式
	数量

	1
	顺昌合掌岩固定站
	监测：20MHz-26500MHz
测向：20MHz-8000MHz
	采用现场测试方式
	1

	2
	建阳宝山固定站
	监测：20MHz-26500MHz
测向：20MHz-8000MHz
	采用现场测试方式
	1

	3
	邵武万福山固定站
	监测：垂直20MHz-26500MHz
水平50MHz-1300MHz
测向：20MHz-3000MHz
	采用现场测试方式
	1

	4
	便携监测设备
	9kHz-7.5GHz
	采用传导测试方式
	2

	合计
	5


2、测试项目
（1）固定监测站
	序号
	测试项目
	备注

	1
	测向精度
	--

	2
	监测灵敏度
	--

	3
	电平测量误差
	--

	4
	频率准确度
	--

	5
	接收机杂散发射
	--

	6
	扫描速度
	--

	7
	驻波比
	仅测试无源天线


（2）便携监测设备
	序号
	测试项目
	备注

	1
	监测灵敏度
	--

	2
	电平测量误差
	--

	3
	频率准确度
	--

	4
	接收机杂散发射
	--

	5
	扫描速度
	--


3、报告要求
3.1 测试标准
测试必须依据如下标准，条件必须满足相应标准要求。
《VHF/UHF频段无线电监测接收机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GB/T 32401-2015）
3.2报告测试项要求
（1）固定监测站提供的报告测试内容需包括如下参数。


表A 测试项要求
	检测报告要求的测试项目
	依据标准

	测向精度
	《VHF/UHF频段无线电监测接收机技术要求及测试方法》（GB/T 32401-2015）

	监测灵敏度
	

	电平测量误差
	

	频率准确度
	

	接收机杂散发射
	

	扫描速度
	

	驻波比
	


（2）便携监测设备提供的报告测试内容需包括如下参数。
表B 测试项要求
	检测报告要求的测试项目
	依据标准

	监测灵敏度
	[bookmark: _GoBack]《VHF/UHF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开场测试参数和测试方法》（GB/T 32401-2015）

	电平测量误差
	

	频率准确度
	

	接收机杂散发射
	

	扫描速度
	


4、服务要求
4.1 质量保障
投标人应保证测试验证工作的质量，工作内容应纳入投标人自身质量管理体系管理，从质量策划、组织架构资源、流程管控、输入输出管控、方法改进等多个方面保证测试工作满足南平市无线电管理局需求。
4.2 测试人员要求
为做好测试验证工作，投标人应派出专业的测试人员，具体要求如下：
投标人应成立专门服务于本项目的项目组，固定项目组人员，对南平市无线电管理局提供支持，项目组成员联系方式应全部提供给南平市无线电管理局；
投标人在投标方案中必须给出确定的项目经理人，并承诺在中标之后，实际项目开展时由此确定人选担任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未经南平市无线电管理局许可不得随意更换，若因特殊原因需调整，需经南平市无线电管理局同意；
项目组应含有具备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工作经历以及出具过无线电监测设施CMA或CNAS测试验证报告的人员；
南平市无线电管理局有权要求投标人更换不称职的测试人员，投标人在接到南平市无线电管理局通知后10个工作日内完成服务技术人员更换。
4.3测试系统要求
投标人用于测试验证的测试系统（含仪器仪表等）应满足如下要求：
测试系统包括信号发射器、馈线、频谱仪、天馈测试仪等；
所使用的测试设备和仪器仪表的频率范围、功率容量、输出功率、信号类型等应满足按标准进行测试的要求；
所使用的主要仪器仪表应取得计量合格证书，并在有效期内使用（须提供仪器清单及主要设备的校准报告首页）；
测试设备和仪器仪表应具有足够的精度和稳定度；
具有监测接收机和无线电监测/测向系统的自动测试系统。
4.4测试期限
此次招标的无线电监测设施测试验证的期限为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完成。如果由于南平市无线电管理局的原因或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测试延期的，时间顺延。
三、商务条件
1、交付地点：南平市无线电管理局指定的地点。
2、交付时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天内完成。如果由于南平市无线电管理局的原因或不可抗力的因素造成测试延期的，时间顺延。
3、交付条件：中标人以满足招标要求的检测报告提交南平市无线电管理局。
4、是否收取履约保证金：否
5、是否邀请投标人参与验收：否
6、验收方式数据表格
	验收期次
	验收期次说明

	1
	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采购合同以及相关行业标准等进行验收。


7、支付方式数据表格
	支付期次
	支付比例(%)
	支付期次说明

	1
	100
	终验合格后，在15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金额的100%


8、验收要求
8.1应制定科学合理、分步骤、分批次的测试验证方案。
8.2保证测试验证的公正性，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8.3根据国家的相关法规，流程化管理，确保测试的科学性。
8.4根据国家相关的技术标准和规范进行测试，确保测试过程每个环节都严谨可靠，做到所出具的报告准确无误。
8.5应具有成熟的测试经验，能够制定相对应的测试流程，确保测试的稳定性、一致性。
8.6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及标准进行测试，确保用于测试验证工作的仪器设备均处于计量校准有效期内，保证数据真实有效。
8.7对被测设备的技术资料、样品及测试结果等做到零扩散，严格遵守保密原则。
8.8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采购合同以及相关行业标准的等进行验收。
9、服务质量保障（违约责任）
若中标人违反以下要求，将承担违约责任，违约金从支付给中标人的合同款项中扣除，不足部分由中标人予以补足：
9.1因中标人未按招标要求提供服务（如无法按测试标准或无法提供测试场地或无法安排专业测试人员、仪器系统等完成相关设备测试验证服务内容），采购人有权请其他服务商来进行处理解决，除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外，采购人还有权要求中标人偿还已支付的合同款项，并有权立即终止合同，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还应予以赔偿。
9.2中标人违反安全、保密管理规定(如对被测设备的技术资料、样品及测试报告等未经授权随意扩散等情况)，每次处以5千元的违约金，给采购人造成安全保密问题的还将追究法律责任。
9.3中标人服务团队人员应相对固定，未经双方商榷，中标人私自变更调整服务团队人员，发现一例扣3000元的违约金。
9.4对被测设备实施服务过程中，若发生设备损坏，中标人应将损坏设备送原厂修复，由此产生的维修费用由中标人承担，若设备无法修复或设备发生丢失等安全事故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还应予以赔偿。
9.5中标人完成服务后将被测设备移交回采购人时，若发现设备功能异常，采购人有权要求中标人安排专业人员对被测设备功能进行调测直至恢复正常，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10、其他事项
10.1若中标人未按照招标文件的要求（即包括但不限于未按交付时间、地点以及交付条件和内容）履行合同约定的，每逾期1天，中标人应向采购人支付3000元的违约金，若因此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中标人还应赔偿采购人所受的损失，若违约时间逾期超过15天（含15天）以上的，采购人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中标人仍应按上述约定支付延期服务违约金。若因此给采购人造成损失的，还应赔偿采购人所受的损失(中标人同意赔偿损失范围其中包括采购人为此支出的律师费在内)。
10.2本招标文件未明确的其它约定事项或条款，待采购人与中标人签订合同时，由双方协商订立。
10.3合同纠纷处理方式。因合同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事项发生争议，由中标人、采购人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如协商不成，双方同意将合同有关的争议向南平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四、其他事项
除招标文件另有规定外，若出现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有强制性规定但招标文件未列明的情形，则投标人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强制性规定执行。

